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货币真伪鉴定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鉴别及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3号）

办理对象

对被收缴假币的真伪判断存在异议的被收缴人。

办理条件及需提交的资料

自收缴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持《假币收缴凭证》直接或者通过收缴单位向当地鉴定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办理地点及时间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或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授权的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支行级以上网点）工作时间均可办理。鉴定单位应无偿提供鉴定服务。

办理流程及时限要求

鉴定单位应即时回复能否受理鉴定申请，不得无故拒绝。

（二）鉴定单位应自收到鉴定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通知收缴单位报送待鉴定货币。

（三）收缴单位应自收到鉴定单位通知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待鉴定货币送达鉴定单位。

（四）鉴定单位应自受理鉴定之日其15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并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可以延长至30个工作日，但应以书面形式向鉴定申请人（收缴单位或者被收缴人）说明原因。

六、办理结果

鉴定单位鉴定后出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范制作的《货币真伪鉴定书》，并加盖货币鉴定专用章和鉴定人名章。鉴定结论为真币，不出具《货币真伪鉴定书》。
对盖有“假币”字样戳记的人民币纸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按照面额兑换完整券退还被收缴人，并收回《假币收缴凭证》。对收缴的外币纸币和各种硬币，经鉴定为真币的，由鉴定单位交收缴单位退还被收缴人，并收回《假币收缴凭证》。
七、异议处理

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授权的鉴定单位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鉴定单位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再鉴定。

被收缴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在收到《货币真伪鉴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上一级机构申请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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